
邯郸招标代理公司-邯郸招标代理机构-万帮

产品名称 邯郸招标代理公司-邯郸招标代理机构-万帮

公司名称 邯郸市万帮会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价格 15000.00/套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河北省邯郸市邯山区光明南大街城市新秀写字楼
18层

联系电话 0310-3334555 13703109979

产品详情

三、评标无效的认定

评标无效就是指评审结果无效，可归纳为主体不合格或行为违法两大类。

1.评标主体不合格造成的评审结论无效

（1）依法被更换的评标委员会成员作出的评审结论无效（《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四

十八条）

该条指评标过程中，评标委员会成员有回避事由、擅离职守或者因健康等原因不能继续评

标引起的更换。



（2）违法确定或者更换评标委员会成员做出的评审结论无效（《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

第七十条）

该条指在组建评标委员会过程中的更换。

（3）评标委员会成员有违法行为责令改正或取消资格被更换导致评审结论无效。

（4）《评标专家和评标专家库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发改委[2003]29号令）第十七条第二

款规定：“政府投资项目的招标人或者其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不遵守本《办法》第五条的

规定，不从政府或者政府有关部门组建的评标专家库中抽取专家的，评标无效；情节严重

的，政府有关部门依法给予警告。”

2.评标过程行为违法可能造成原评审结论无效

（1）应当回避而不回避。

（2）擅离职守。

（3）不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评标标准和方法评标。

（4）私下接触投标人。

（5）向招标人征询确定中标人的意向或接受任何单位或个人明示或暗示提出的倾向或排



斥特定投标人的要求。

（6）对依法应当否决的投标不提出否决意见。

（7）暗示或者有道投标人做出澄清、说明或者接受投标人主动提出的澄清、说明。

（8）其他不客观、不公正履行职务的行为。

以上可归纳为评审主题不合格（1）、（2）项；评审对象第（3）项和评审行为违法第（4

）-（8）项。

上述违法行为的违法后果，按照不同情况分别处理：

（1）如果在中标通知书发出前发现并被查实的，责令改正，重新评标；即原评审结论无

效重新评审。评审的结果可能推翻前评审意见，也可能维持原评审意见。如果评审主题合

格、程序合法，重新评审意见对招标人、投标人有约束力。

（2）如果在中标通知书发出后发现并查实，且对中标结果造成实质性影响的，中标无效

；在这种情况下，由监督部门裁定直接认定其中标无效。

（3）需要说明的是，凡是导致招标无效、投标无效的行为，如果是在中标通知书发出后

被查实且影响中标结果的，中标无效。

四、中标无效的认定



1.招标人的违法行为所导致的中标无效

（1）违规代理导致的无效。《招标投标法》第五十条：

“招标代理机构违反本法规定，泄露应当保密的与招标投标活动有关的情况和资料的，或

者与招标人、投标人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处五万元以

上二十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

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

暂停直至取消招标代理资格；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

承担赔偿责任。

前款所列行为影响中标结果的，中标无效。”

（2）招标人泄露相关信息导致的无效。《招标投标法》第五十二条：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招标人向他人透露已获取招标文件的潜在投标人的名称、数

量或者可能影响公平竞争的有关招标投标的其他情况的，或者泄露标底的，给予警告，可

以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

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违法谈判导致的无效。《招标投标法》第五十五条：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招标人违反本法规定，与投标人就投标价格、投标方案等实



质性内容进行谈判的，给予警告，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

予处分。

（4）违法确定中标人导致的无效。《招标投标法》第五十七条：

“招标人在评标委员会依法推荐的中标候选人以外确定中标人的，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

目在所有投标被评标委员会否决后自行确定中标人的，中标无效。责令改正，可以处中标

项目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2.投标人的违法欣慰所导致的中标无效

（1）串通投标导致的中标无效。《招标投标法》第五十三条：

“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或者与招标人串通投标的，投标人以向招标人或者评标委员会成员

行贿的手段谋取中标的，中标无效，处中标项目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

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取消其一年至二年内参加依

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投标资格并予以公告，直至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2）弄虚作假导致的中标无效，《招标投标法》第五十四条：

“投标人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骗取中标的，中标无效，给招标人造



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投标人有前款所列行为尚未构成犯罪的，处中标项目金额千分

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

款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

的，取消其一年至三年内参加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投标资格并予以公告，直至由工

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

招标人和投标人的上述行为影响中标结果的中标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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